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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卫基层发〔2022〕1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
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2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局）、中医药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2022年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要求，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持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22〕21号）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现就做好我区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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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各地在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同时，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统筹做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高血压及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等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二是不限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的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人禽流感和SARS防控、鼠疫防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基本避孕服务、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脱贫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地中海贫血防控、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健康素养促进、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卫生健康项目监督等16项服务内容，相关工作按照原途径推动落实，确保服务对象及时获得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地要切实发挥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联体的制度优势，对照2022年各项目主要目标任务（详见附件1），进一步优化项目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质量。
二、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具体调整要求
根据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和有关工作调整安排，2022年起，重大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以及人口监测不再列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地要做好工作衔接，确保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广西结合工作任务实际，明确今年安排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和人口监测项目继续按照要求完成相关任务。重大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项目调整至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中安排，原分配到该项目的资金可统筹用于加强“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乡村医生补助等方面。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国家新增优化生育政策相关服务内容（工作规范另发），届时各地按照相关工作规范和要求进行落实。
三、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84元，9元统筹用于新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75元用于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2020年和2021年分别新增的5元经费按原渠道执行，2022年新增5元统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继续按照《关于2020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中新增5元部分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桂卫基层发〔2020〕2号）要求，用于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公用经费和开展疫情防控的人员经费等支出，在核定服务任务和补助标准、绩效评价补助的基础上，也可统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常性支出。各地要严格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卫财务发〔2020〕9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社〔2021〕19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卫生健康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桂财社〔2022〕50号）要求，明确年度绩效目标任务并及时分解下达，加快资金拨付和执行进度，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及时清理盘活历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结余资金，对于预算已分配到部门并结转2年以上的结余资金，须按中央和自治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规定执行。持续推动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落实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并做好政策培训，严禁克扣、挪用。
各设区市及所辖县（市、区）资金落实情况，由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辖内各县（市、区）数据（具体表格详见附件3）于次年1月5日前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处。
四、统筹做好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预防接种工作
各地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继续落实“村报告、乡采样、县检测”核酸检测策略，按照要求规范开展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和核酸采样。统筹新冠病毒疫苗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优化接种空间布局和流程，强化疫苗接种服务质量。加大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培养、配备力度，原则上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服务能力标准的机构要率先配齐公共卫生医师。
各地要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物资储备，并保持动态更新。要加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以高效应对不同规模疫情为目标，制定梯次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展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反应和精准防控能力。对未经历过聚集性疫情实战处置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内均要开展一次疫情防控的全流程和全要素演练。各地开展演练情况将纳入2022年度绩效评价指标。
各地要贯彻落实《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加强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民发〔2021〕112 号）精神，积极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制定具体工作措施，提高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覆盖率，提升村级疫情防控水平。
五、大力提升重点人群项目服务质量
（一）加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精神，积极推进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各地要优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结合实际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服务，对初筛结果异常的老年人，指导其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复查。各地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指导，规范组织开展健康体检，优化流程，加强质量控制。健康体检结果要及时反馈本人或其监护人，并根据体检结果做好健康管理，对结果异常的，要指导及时就诊并做好追踪随访。各地要指导医疗卫生机构，结合老年人健康管理和日常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动态更新、完善老年人健康档案，结合老年人健康体检大数据分析，优化区域健康管理服务。
（二）强化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落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有关精神，根据《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为0～6岁儿童提供规范化、有质量的健康管理服务。加强婴幼儿科学喂养、生长发育、疾病预防、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促进吃动平衡，预防和减少儿童超重和肥胖。强化儿童视力检查、眼保健和发育评估，对发现异常的，要指导到专业机构就诊。加强上级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指导，鼓励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儿童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提供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三）推进城乡社区医防融合能力提升。城乡社区医防融合能力提升工程已纳入《“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各地要依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为切入点，以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1~2名具备医、防、管等能力的复合型骨干人员为核心，持续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和《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南》等知识培训，推动提升城乡社区医防融合服务能力。各地要指导和督促辖区内卫生监督协管工作，确保卫生监督协管员认真履职，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完成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等监督协管和信息报告任务。探索建立以基层医生团队为绩效评价单元、以健康结果和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提高对团队、个人的绩效激励力度。鼓励各地通过医共体等多种形式推动慢病管理服务紧密衔接、上下联动。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辅助诊疗和随访、信息采集等设备，优化服务方式，推进医防智能融合。
六、落实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各地要充分认识落实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对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和补助资金拨付工作的通知》要求，制定统一的乡村医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合理分配任务，对于存在常住人口较少、地处偏远山区、居民较分散等情况的乡村，要有一定的倾斜政策。要明确绩效考核要求，将绩效考核结果与补助资金挂钩，根据考核方案和考核情况，及时将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拨付给村卫生室。
七、全面推进电子健康档案普及应用
各地要有效发挥居民健康档案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居民全流程健康管理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推进广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桂妇儿健康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部分地区自行开发的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系统等平台间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共享，确保数据质量可控、源头可溯，切实为基层减负。持续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个人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将可穿戴设备标准化信息导入健康档案，作为居民健康信息的参考数据。各地要依托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量化医务人员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并与绩效评价结合，实现精细化、高效化管理。同时，各地要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健康医疗数据保密规定，加强数据应用服务的信息防护，确保信息安全。
八、加强项目绩效管理
各地要按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卫基层发〔2021〕12号）要求，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合实际科学规范设置评价指标，做好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全长效评价机制，加强绩效结果应用，确保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2022年各地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各项目工作任务完成情况、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效果、项目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等继续作为年度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重点工作和历年绩效评价中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出现，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对项目实施的促进作用。
九、持续提高项目宣传影响力
各地要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工作力度，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通过广播、电视、宣传片以及各种新媒体广泛宣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影响力，调动群众接受服务的积极性。鼓励突出重点，加强对0～6岁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的宣传和推广，突出实效，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机构和服务路径。

　　附件：1.2022年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目标任务
　　　　　2.2022年各地市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管理任务
　　　　　3.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到位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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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31日

附件1

2022年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主要目标任务

以县（市、区）为单位：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保持在61%以上
——各乡镇、街道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到85%以上，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达到80%以上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0%以上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达到61%以上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到61%以上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达到61%以上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达到80%以上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达到90%以上
——老年人、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分别达到70%、77%以上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和处置率均达到95%以上


附件2

2022年各地市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管理任务

	
	
	单位：万人

	地区
	高血压
	糖尿病

	合计
	270
	82

	南宁市
	38.01
	11.21

	柳州市
	19.90
	6.20

	桂林市
	29.87
	9.68

	梧州市
	17.75
	5.99

	北海市
	8.36
	2.60

	防城港市
	5.21
	1.67

	钦州市
	18.10
	5.45

	贵港市
	22.65
	6.67

	玉林市
	33.98
	11.22

	百色市
	20.78
	5.93

	贺州市
	10.33
	3.25

	河池市
	22.13
	5.39

	来宾市
	11.36
	3.46

	崇左市
	11.57
	3.28




附件3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到位
情况统计表

	设区市
	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元，以本地区发文规定的标准为准）
	2022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元，以本地区发文规定的标准为准）
	2022年预算下达数
（含年初预算安排数和执行中调整预算数，以下达预算指标文件为准）
	2022年资金实际下达数
（万元，含中央资金和地方资金，以国库支出数为准）
	备注

	
	
	
	小计
（万元）
	中央财政下达数
（万元）
	自治区财政下达数（万元）
	地方财政下达数（万元）
	本地区常住人口数（万人）
	2022年人均金额（元）
	
	

	A
	B
	C
	D=E+F+G
	E
	F
	G
	H
	I=D/H
	J
	K

	
	
	
	
	
	
	
	
	
	
	



1.资金拨付日期截至12月31日，报送截止时间为次年1月5日。
2.各地数据以市为单位统一报送。
3.资金未按序时进度到位，或在规定时间节点未完全到位的，请在备注栏说明情况。
4.统计表由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汇总财政部门后报送，需同时加盖市级卫生健康、财政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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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2年10月31日印发


